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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7年 7月 10日 

 

社區服務獎勵計劃社區服務獎勵計劃社區服務獎勵計劃社區服務獎勵計劃 2007(第二期第二期第二期第二期) 
 
目目目目                的的的的    

鼓勵各旅團積極策劃及參與社區服務，實踐童軍日行一善的精神，同時建立 

童軍回饋社會之良好形象。 
 
計劃日期計劃日期計劃日期計劃日期    

第一期：2007年 04月 10日至 2007年 07月 31日 

第二期第二期第二期第二期：：：：2007年年年年 08月月月月 01日至日至日至日至 2007年年年年 10月月月月 31日日日日 

第三期：2007年 11月 01日至 2008年 01月 31日 
 
定定定定                義義義義    

� 社區服務 

� 服務社區人士及/或弱勢社群之活動 
 

� 社區服務性質 

� 自行策劃之社區服務 

� 協助其他社區組織舉辦社會服務活動 

� 地域轉介之社區服務 
 

� 服務對象 

� 公眾人士 

� 弱勢社群：例如長者、傷健人士、單親家庭、低收入家庭、新來港人士、

婦女 

註：以童軍成員（制服或非制服）作為主要服務對象者，不得當作社區服務。 
 

計劃詳情計劃詳情計劃詳情計劃詳情    

� 參與形式 

� 以旅團為單位，在計劃日期內推行自行策劃或以協助活動推行或地域轉

介之社區服務，而有關社區服務的服務對象必須為公眾人士及/或弱勢社

群。 
 

� 計算方法： 

� 參與服務人數乘以服務時數 



� 自行策劃或由地域轉介之社區服務，其服務時數將可獲 3倍計算。 

 

獎獎獎獎                勵勵勵勵    

� 服務紀念章 

今年度將推出三款紀念章，凡於該時段參與社區服務，參加者可得該時

段之紀念章乙個，以茲鼓勵。紀念章將於每一個時段結束後一個月，由

地域職員通知領取。 
 

� 獎項 

獎項是以累積三期時數計算，並於地域新春團拜中頒發，詳情如下：  

獎勵 
獎項 評審準則 

嘉許狀 獎座 

區會獎勵  （以各區參加本計劃旅團數目計算） 

冠軍 
轄下區內最多旅團 

參與本計劃之區會 
� � 

亞軍 
轄下區內次多旅團 

參與本計劃之區會 
� � 

季軍 
轄下區內第 3多旅團 

參與本計劃之區會 
� � 

旅團獎勵  （以旅團累積服務時數計算） 

冠軍 累積服務時數最高旅團 � � 

亞軍 累積服務時數第 2名旅團 � � 

季軍 累積服務時數第 3名旅團 � � 

優異獎（7名） 累積服務時數第 4至 10名旅團 � � 

 
參加辦法參加辦法參加辦法參加辦法    

完成社區服務後一個月內一個月內一個月內一個月內填妥參加表格，連同服務計劃書(適用於旅團或區會自

行策劃之社區服務)、服務邀請書及出席証明，(一)親身遞交；(二)寄交至葵涌和宜合

道 308 號鄧肇堅男女童軍中心四樓； (三 )傳真至 2481 7445 或 (四 )電郵至

ntrao@scout.org.hk，逾期無效。 
 
查查查查                詢詢詢詢    

請於辦公時間內致電 2425 5999與行政幹事杜愛萍小姐聯絡。 

                

署理副地域總監(行政與資源)  何卓平 

 

            (李鳳嬋              代行) 
 



香港童軍總會新界地域公共關係組香港童軍總會新界地域公共關係組香港童軍總會新界地域公共關係組香港童軍總會新界地域公共關係組    

社區服務獎勵計劃社區服務獎勵計劃社區服務獎勵計劃社區服務獎勵計劃 2007 

參加表格參加表格參加表格參加表格    
    

單位： 區 旅  

服務名稱： 
  

 
服務對象：  

日期： 
  

 
時間：  

     

時數  X人數  ＝ 總服務時數  

      

   

如為自行策劃或由地域轉介之服務 

(地域服務編號：NT/CS/    /    )， 

請將總服務時數乘 3 倍。  

請填上參與社區服務童軍人士之姓名： 

姓名 姓名 姓名 姓名 

1 11 21 31 

2 12 22 32 

3 13 23 33 

4 14 24 34 

5 15 25 35 

6 16 26 36 

7 17 27 37 

8 18 28 38 

9 19 29 39 

10 20 30 40 

 

 

旅團蓋印: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負責領袖簽署: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電  郵: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負責領袖姓名: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日  期: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日間聯絡電話: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備註： 請於服務完成後一個月內一個月內一個月內一個月內連同有關文件(一)親身遞交；(二)寄交至葵涌和宜合道308

號鄧肇堅男女童軍中心4樓；(三)傳真至2481 7445或(四)電郵至

ntrao@scout.org.hk，逾期無效。 

 
地域總部專用： 
 
收件日期：____________________            審核人：_______________________ 


